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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76 号建议

办理情况的答复函

郭登高代表：

您在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《关于

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建议》（人大建议第 76 号）已由区政

府交区住房城乡建委办理。感谢您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关心和

支持！您的建议我们高度重视，进行专门研究落实，现将办理情

况回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建立需求台账的建议办理情况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领导小组，

按照“政府领导、部门统筹、街道负责、居民参与、社会支持”

的工作机制，采取“项目化、清单化、事项化”的方式，依据“串

点成线、连线成片、整体推进”的原则，科学编制改造提升规划

和年度计划，加强工作统筹协调，共同破解难题，统筹推进城镇

老旧小区改造工作。二是听取群众意见。发放问卷，摸清居民需

求，发挥社区居民主体作用，参与制定方案、项目过程监督、工

程验收、绩效评价、后期维护管理等全流程，实现决策共谋、共

建共管、效果共评、成果共享。三是明确改造重点。摸清老旧小

区、市政基础设施和周边公共服务设施底数，坚持问题导向，聚

焦居民关心的痛点与难点，按照先基础后完善、先功能后提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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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地下后地上的思路，重点改造屋顶、外墙、消防、安防、地下

管网、化粪池、线路、道路、绿化等方面。

二、关于做好资金保障的建议办理情况。

坚持政府主体，多方参与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，积极推动社

会力量和金融机构加入，发动居民出资提升品质。

三、关于完善治理功能的建议办理情况。一是实行激励，引

进物业。实施物业管理激励政策，老旧小区改造完工后，引入物

业服务企业进行专业管理的，区财政给予一个周期（5 年）物业

服务费补助，运用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。二是党建引领，

带动治理。坚持党建引领小区治理，利用闲置公房，建立小区党

建阵地，成立临时党支部，与业主委员会、物业企业共同参与小

区治理。同时吸纳党员主动报到，建立起“小区党支部+党员楼栋

长+党员中心户”三级党组织体系，构建起“一核引领、多元共治”

小区治理格局，组织居民小组长、热心群众等担任物业监督员，

切实解决老旧小区“无人员、无资金、无管理”等难题。

恳请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并督促我们不断改进完善老旧小

区改造工作！

重庆市潼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22 年 5 月 10 日


